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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揽费标准

承揽费标准

承揽费由人工费与能耗费两部分构成，共计140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
人工费：151200元/年，包含人员工资、加班费、社保、意外险、福利、劳保用品等人员费用，乙方保证在岗人员不低于2人。

能耗费：1248800元/年，能耗单价参考下表，如能耗单价调整，按调整后的单价重新核算能耗费。

	能耗类别
	季节
	单价/元
	用量
	合计/元

	水
	供冷季
	5.00 
	4000.00 
	20000.00 

	
	供暖季
	5.00 
	260.00 
	1300.00 

	电
	供冷季
	0.51 
	558823.53 
	285000.00 

	
	供暖季
	0.51 
	144117.65 
	73500.00 

	燃气
	供冷季
	2.88 
	0.00 
	0.00 

	
	供暖季
	2.88 
	301736.11 
	869000.00 

	总计
	1248800.00 


支付方式

人工费：人工费每月发放12600元，甲方于每月30日前，将上月人工费支付到乙方指定账户，乙方向甲方开具正规发票，乙方如需甲方代缴社保，按实缴金额在人工费中扣除。

能耗费：由乙方根据需求，制定充值计划，并发起充值申请，甲方按申请充值，财年结束后能耗费节余部分，甲乙双方平均分配。

能耗节余奖励于财年结束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。

乙方通过入户维修、加时运行等进行创收，需要的材料由乙方申请，甲方采购，产生的利润计入能耗费节余。

财年能耗费超出能耗费标准，由乙方制作分析报告报甲方，对超支原因和预防措施进行详细分析。

财年指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。

如有其他运行项目或创收内容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。

